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服务类供应商入围（补充入围）预成

交结果公示

（招标编号：XJJT-XYKJ-FW-2024-0005）

       
公示结束时间：2024年04月29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6标段: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1名：详见附件，其他类型投标报价：无，质量：满足询比采购文

件要求。，工期/交货期/服务期：365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详见附件)的项目负责人：//;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详见附件)的资格能力条件：经过评审小组评审，响应文件满足询

比采购文件要求。;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详见附件)的评标情况：经过评审小组评审，响应文件满足询比采

购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监督：刘新明：13579901236；供应商或者

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对预成交结果提出异议。异议应在预成交结果公示期间通

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异议渠道提出，并递交异议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

异议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1）异议人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2）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事实依据及与异议事项相关的请求。

异议函应由异议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单位章。



三、其他

    详见附件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监督。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银星街216号                                                 

   联 系 人：巫立明                             

   电    话：18627170580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苑路20号世纪兴源大厦8层

   联 系 人： 王斌、陈正国

   电    话： 18999279810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服务类供应商入围（补充入围）
预成交结果公示

项目名称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度服务类供应商入围（补充入围）

采购人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人联系电话 18627170580

采购代理机构 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联

系电话
0991-5832152转8012

开启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于田街78号

一楼（新疆交投招标采购服务中心）
开启时间 2024年4月25日11时00分

公示期 2024年4月26日至2024年4月29日

6标段 供应商名称

预成交供应商 新疆忠信铁集智慧物流有限公司

预成交供应商 奇台县联众物流有限公司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5日



其他供应商评审情况

供应商名称 否决理由 否决依据条款 备注

新疆凯欧运输有限公司
业绩不符合第一章第3.1款及供应商须知

前附表第3.5（4）款规定

不符合2.1.2资格评审标准

（业绩要求）

新疆众途易达运输有限公司
业绩不符合第一章第3.1款及供应商须知

前附表第3.5（4）款规定

不符合2.1.2资格评审标准

（业绩要求）

其他需说明事项 /

监督部门名称及联系电话 新疆新冶建筑集成科技有限公司监督：刘新明：13579901236

异议投诉注意事项

供应商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对预成交结果提出异议。异议应在预成交结果公

示期间通过供应商须知前附表规定的异议渠道提出，并递交异议函和必要的证明

材料。异议函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异议人名称、地址、邮政编码、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事实依据及与异议事项相关的请求。

异议函应由异议人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

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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